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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我司若有幸中标贵校“福建农林大学后勤管理处2026-2027年5万元以下零星修缮及同期应急工程项目”施工单位，我司承诺严格遵照贵校发布的《福建农林大学2026-2027年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单比选招标文件》及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合同》执行。针对零星修缮及应急工程的特殊性，为进一步强化履约管理，我司自愿接受并承诺遵守以下补充规定：
一、前期工作配合
1.我司承诺主动配合现场勘查（含数据测量及概算编制）、施工方案优化等前期工作。
2.若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首次发生，接受后勤管理处书面警告并限期整改；若逾期未整改或合同期内再次发生，每次自愿接受500元至2000元的经济处罚（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下同），并暂停承接后勤管理处5万元以上修缮工程资格1个月，期间不参与后勤管理处任何项目抽取。
二、施工过程监管
1.我司承诺严格遵守施工规范，无条件接受后勤管理处组织的安全检查、工序验收、材料抽检及质量核验等全过程监管。
[bookmark: OLE_LINK1]2.若拒绝或阻碍监管，或经督促仍不整改导致质量安全隐患未消除的，承担因整改不力产生的全部费用；每次自愿接受1000元至3000元的经济处罚；并暂停承接后勤管理处5万元以上修缮工程资格3个月，期间不参与后勤管理处任何项目抽取。情节严重的，同意后勤管理处将不良行为上报校采购与招标办公室。
三、应急响应处置
1.应急修缮工程事关校园安全，我司承诺建立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项目负责人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接到后勤管理处指令（电话、微信、系统派单等）后，1小时内响应并抵达现场处置。
2.预算1万元以下的工程（含零星修缮）在7个工作日内完工。若逾期未能完工，每发生一次，我司自愿按逾期天数及情节轻重，接受500元至2000元的违约金处罚。
[bookmark: OLE_LINK2]3.若无正当理由拒不响应、推诿扯皮响应不及时或现场不服从指挥的，立即终止合同期内的后勤管理处工程承接资格，自愿退出后勤管理处施工单位，不参与后勤管理处任何项目抽取。若因拒不配合导致险情扩大或造成重大损失，同意后勤管理处将情况上报校采购与招标办公室。
四、合同签订、工程收尾及档案管理
1.工程施工前及完工后，我司承诺按时配合签订施工合同、竣工验收、资料提交及尾款结算等工作，确保档案完整规范。
2.无正当理由拖延签订施工合同、竣工验收、提交资料或弄虚作假等导致无法结算归档的，同意后勤管理处暂缓办理工程尾款；逾期超过15个工作日仍未整改的，不参与后勤管理处5万元以上任何项目抽取，直至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若因我司拖延提交竣工结算资料，导致工程经费无法按期报销的，校方有权暂缓支付相应款项，且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经济损失均由我司承担。
五、不良行为惩戒机制
我司知悉并同意，在合同期内若年度累计发生3次及以上上述不配合管理行为或因不配合行为导致校园秩序严重受扰、引发重大舆情、造成安全生产事故的；满足以上任一情形，同意直接清退出后勤管理处施工单位，永久取消我司参与后勤修缮工程抽取的资格，同意后勤管理处将情况上报校采购与招标办公室。
以上承诺为我司真实意思表达，承诺内容作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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